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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
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节能服务产业发展，规
范和加强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的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合同能源管理财政
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
〔2010〕24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财政奖励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有关事
项的补充通知》（发改办环资〔2010〕2528
号）和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印发〈海南省节能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琼财建〔2012〕2217号）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合同能源管理，是
指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的形式
约定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
标向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
节能效益支付节能服务公司投入及其合理
利润的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能源管理。

节能服务公司，是指提供用能状况诊
断和节能项目设计、融资、改造、运行管理
等服务的专业化公司。

第三条 海南省对节能服务公司实行
审核备案和动态管理制度。省级备案管理
按照《海南省节能服务公司备案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奖励资金由中央和省级财政
共同负担，省级财政负担的奖励资金在海
南省节能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各市县可
参照本办法精神和有关规定，在本级年度
财政预算中安排奖励资金。

第五条 财政奖励资金实行公开、公
正的管理办法，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章 支持对象和范围

第六条 支持对象。在海南省内实施
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节能
服务公司。

第七条 支持范围。财政奖励资金用于
支持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的工业、建
筑、交通等领域以及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
目，项目内容主要为锅炉（窑炉）改造、余热
余压利用、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绿
色照明改造、建筑节能改造等节能改造项
目，且采用的技术、工艺、产品先进适用。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不予支持：

（一）新建、异地迁建项目；
（二）以扩大产能为主的改造项目，或

“以大压小”、等量淘汰类项目；
（三）改造所依附的主体装置不符合国

家政策，已列入国家明令淘汰或按计划近
期淘汰的目录；

（四）改造主体属违规审批或违规建设
的项目；

（五）太阳能、风能利用类项目；
（六）以全烧或掺烧秸秆、稻壳和其它

废弃生物质燃料，或以劣质能源替代优质
能源类项目；

（七）煤矸石发电、煤层气发电、垃圾焚
烧发电类项目；

（八）热电联产类项目；
（九）添加燃煤助燃剂类项目；
（十）2007年1月1日以后建成投产的

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项目，以及2007年1
月 1日以后建成投产的钢铁企业高炉煤
气、焦炉煤气、烧结余热余压发电项目；

（十一）已享受本省其他相关补助政策
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第三章 支持条件

第八条 申请财政奖励资金的节能服
务公司须符合下述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节能诊断、设
计、改造、运营等节能服务为主营业务，并通
过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核备案，或通过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审核备案。

（二）注册资金须在200万元及以上，
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能够提供持续稳定
的节能服务，其中申请中央财政奖励资金
的节能服务公司，注册资金须在500万元
及以上。

（三）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良好，财务
管理制度健全；

（四）拥有匹配的专职技术人员和合同
能源管理人才，具有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和
稳定运行的能力。

第九条 申请财政奖励资金的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须符合下述条件：

（一）节能服务公司投资70%以上，并
在合同中约定节能效益分享方式；

（二）单个项目年节能量在10000吨标
准煤以下、100吨标准煤及以上，其中申请
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的工业项目年节能量须
在500吨标准煤及以上；

（三）项目用能计量装置齐备，具备完
善的能源统计和管理制度，节能量可计量、
可监测、可核查；

（四）改造主体在项目实施前稳定运行
2年及以上。

（五）项目已备案。
第十条 对申请奖励资金的合同能源

管理项目，用能单位与节能服务公司须参
照《合 同 能 源 管 理 技 术 通 则》（GB/
T24915-2010）中的标准合同格式签订。

第四章 支持方式和标准

第十一条 支持方式。财政对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按年节能量和规定标准给予节
能服务公司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主要用
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及节能服务产业发展
相关支出。

第十二条 奖励标准和负担方式。
符合中央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

要求的项目，由中央与省级财政共同负担，
奖励标准为600元/吨标准煤。其中：中央
财政奖励标准为240元/吨标准煤，省级财
政奖励标准为360元/吨标准煤。

符合省级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
要求的项目，由省级财政和市县财政共同负
担，奖励标准为600元/吨标准煤。其中，省
级财政奖励标准为480元/吨标准煤，市县财
政奖励标准不低于120元/吨标准煤，并且单
个项目的奖励金额原则上不超过600万元。

第五章 申报和审核程序

第十三条 本省实施的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在与用能单位签订合同后3个月内，
由节能服务公司向项目所在地市县节能主
管部门、财政部门提出项目备案申请。市
县节能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查后，于
每个季度的首月15日前，将上一季度通过
备案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以正式文件上报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

第十四条 项目备案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海南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备案申

请表；
（二）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合同复印件；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书面材料。
第十五条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完工并

经至少一个季度的运营后，节能服务公司
向项目所在地市县节能主管部门、财政部
门申报财政奖励资金。

第十六条 申报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
励资金需提供的材料：

（一）财政奖励资金申请报告，包含项
目申报单位和项目的基本情况、项目资金
情况、项目采用的节能技术和措施、项目节
能量测算和监测方法、项目实施后的经济

和环境效果评价，以及实际运行情况；
（二）海南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财政奖

励资金申报表；
（三）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可行性报告

（含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方案）；
（四）节能服务公司营业执照、项目备

案审批文件等复印件；
（五）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合同复印件；
（六）是否享受其他财政资金补助等需

要说明的问题；
（七）其他需要补充提供的材料。
第十七条 市县节能主管部门会同财

政部门对申报财政奖励资金的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进行初审，核算项目年节能量，并正
式行文将申报材料和初审相关材料上报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

第十八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经
国家或省级备案的第三方核查机构对项目
真实性和实际节能量等情况进行检测和审
核，并确认项目年节能量。委托审核费用
参考财政性投资评审费用及委托代理业务
补助费用付费管理等文件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第三方核查机构应独立开
展现场审核工作，并对现场审核过程和出
具的审核报告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接受社
会各方监督。

第二十条 省财政厅根据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审核结果，据实将

奖励资金拨付到项目所在地市县财政局，由市
县财政局将资金转拨给节能服务公司。

第二十一条 对于一个项目实施地在
2个及以上市县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原
则上由通过国家备案的节能服务公司参照
本办法第十三至十六条的规定，向签订合
同的用能单位所在地市县节能主管部门和
财政部门申请项目备案和财政奖励资金。

第二十二条 市县财政局在收到财政
奖励资金后，要及时将资金拨付到节能服
务公司，并会同同级节能主管部门在季后
5日内填制《海南省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
励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季度统计表》，上报省
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第二十三条 各市县财政部门会同节
能主管部门于每年1月底前根据上年本地
区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及节能效果、中
央和省级财政奖励资金安排使用结余、地
方财政配套资金等情况，编制《海南省合同
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年度清算情况表》，
并上报省财政厅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对申报中央奖励资金的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
同财政部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情况、
节能效果以及合同执行情况等进行检查。

第二十五条 对在我省实施的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会同省财
政厅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情况、节能效
果以及合同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检查。

第二十六条 各市县财政部门要会同节
能主管部门对本地实施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和财政奖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核查、监
督，确保项目实施和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第二十七条 节能服务公司对财政奖
励资金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弄虚作
假、骗取财政奖励资金的节能服务公司，除
追缴扣回财政奖励资金外，将取消其备案
和财政奖励资金申报资格。

第二十八条 财政奖励资金必须专款
专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
截留、挪用。对违反规定的，按照《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各市县可根据本办法规
定和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
报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
行。原《海南省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琼财建〔2011〕1264号）
同时废止。

2015年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奖励资金分配表

财政专项资金公开

民航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民航节能减排专项资
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民航发
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
〔2012〕17号）和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航节能减排专
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中央财
政从公共财政资金和民航发展基金中安排
用于支持民航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的专项
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按其来源分别按照
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专
项资金安排遵循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和公
开、公正、透明的原则。

第二章 专项资金支持方式、
范围和标准

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
民航局）各地区管理局、民航局直属事业单
位、航空公司、机场公司及航空运输保障企
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且未享受中央财政
其他相关补助资金支持的，可按本办法规
定申请专项资金补助。

第五条 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包括：民
航节能技术改造，民航管理节能，节能产品
及新能源应用，新能源及节能地面保障车
辆购置及改造，航路优化项目建设，机场废
弃物、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设施改造，民航
节能减排标准、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建设，
民航局节能减排项目评审、验收、监督检查
和基础性、战略性课题研究等。

第六条 项目承担主体与节能减排效
果受益主体为同一单位的，原则上按照不超
过项目实际投资额的30％予以补助；项目承

担主体与节能减排效果受益主体为不同单
位，且行业节能效果明显的，原则上按照不
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的60％予以补助。单
个项目补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000万元。
具体补贴比例由民航局依据行业发展重点
和项目节能减排效果等因素确定。研究类
项目资金总额不超过当年专项资金总规模
的5％，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50万元。

第三章 专项资金申报、
下达与支付

第七条 符合条件的单位可于每年９
月底前，将节能减排项目报民航局汇总审
核。其中：地方机场项目由所在地民航地区
管理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财政部门联合初审后上报民航局、财政部。

第八条 民航局汇总审核后，将项目
计划在其政府网站公示１０个工作日。公
示结束后，民航局将公示期内没有异议的
项目列为支持项目。

第九条 中央单位节能减排项目补助
资金纳入下一年度民航局部门预算（包括公
共财政预算和民航发展基金预算），按部门
预算的有关规定执行；地方机场项目补助资
金，由财政部下达给有关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

第十条 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
度有关规定执行。专项资金使用中属于政府
采购范围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节能减排项目申报审批程
序由民航局负责制定，属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的，应符合相关规定。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民航局负责跟踪分析民航

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和项目实施效果，完善
项目绩效评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财政部门、民航各地区管理局要
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专项资金申报材料

审核和资金使用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对弄虚作假，截留、挤占、

挪用专项资金的单位，将严格按照《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追究相应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民航
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序号
合 计

1

2

3

4

项目名称

能源监控管理系统建设

候机楼屋面涂刷隔热材料项目建设

候机楼中央空调管道保温节能改造

国内候机楼二期中央空调控制系统及冷却塔改

造项目

项目单位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补贴金额
422

122

150

120

30

2015年民航节能减排项目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市县市县市县市县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承担单位    
审核年节能量审核年节能量审核年节能量审核年节能量    

（（（（吨标准煤吨标准煤吨标准煤吨标准煤））））    

本次下达金额本次下达金额本次下达金额本次下达金额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5187.505187.505187.505187.50 249.00249.00249.00249.00   

2 海口市 

海南英利一期环境、工艺

及二期环境中央空调循

环系统变频节能改造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 

贵阳高新新普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2119.92 101.76 按照《资金办法》规

定，省级项目奖励资

金由省级和市县共同

负担，奖励标准为600

元/吨标准煤。其中：

省级按480元/吨标

准煤，市县按120元/

吨标准煤。 

3 

澄迈县 

中航特玻浮法玻璃生产

线2号线钛钠硅二次保

温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 

常州德恩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1788.76 85.86 

4 

中油深南LNG工厂氮气

压缩机变频节能改造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 

鞍山荣信节能服务 

有限公司 
1278.82 61.38 

 

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主要污染物减排
项目（以下简称“减排项目”）的管理，进一
步增强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以下简
称“减排资金”）的使用效果，确保我省污染
减排任务的完成，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减排项目
的申报、实施及其相关管理工作。

本办法所称减排项目，是指获得我省
减排资金支持的主要污染物减排工程建设
项目，主要污染物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
系建设项目，重点区域（企业）污染治理项
目以及减排宣传、监管、先进奖励等与污染
物减排相关的工作支出项目。

第三条 减排项目实行统一监管、分
级实施的原则。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负责减排项目的组
织申报、建设（实施）期间的督导检查、项目
库建设维护以及省级减排项目的验收；并
会同省财政厅，开展减排项目评审及绩效
考评等工作。

省财政厅负责减排资金的审核、下达
及使用监管，并对市县（含国际旅游岛先行
试验区、洋浦经济开发区，下同）的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市县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
门，开展本辖区减排项目的初审、申报、工
程建设监管、竣工验收以及后续运行监管
等工作。

市县财政部门负责省级下达减排资金
的拨付，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条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根据国家
和省政府确定的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按年

度确定需重点支持的减排项目，具体包括：
（一）纳入国家或我省污染物减排目标

责任书的污染物减排项目。
（二）通过技术改造或技术升级，具有

显著成效和推广意义的污染物减排工程建
设项目。

（三）我省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或交
通源污染物减排试点、示范项目。

（四）为推进污染物减排工作而履行政
府环保职能的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
建设项目。

（五）根据全省污染物减排工作形势发
展需要确定的与污染物减排有关的其它重
点项目。

第五条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会同省财政
厅，根据国家及我省污染减排任务要求、工作
重点和省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原则，联合发布
年度减排项目申报通知，并向社会公告。

市县环境保护部门应会同同级财政部
门，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减排项目申
报信息，并书面通知相关项目单位按申报
通知要求开展减排项目申报工作。

第六条 凡符合本办法设定条件和年
度申报通知要求的项目业主，均可作为项
目申报单位。

（一）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由所
在乡镇政府作为项目申报单位。

（二）无明确项目业主的重点区域或流
域污染治理项目由属地或指定的市县环境
保护部门作为项目申报单位。

项目申报单位为企事业单位的，应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近3年内无违反环保法
律法规行为。

第七条 拟采用补助方式支持的减排
项目，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按属地管理原则，
向项目所在市县环境保护部门和财政部门
提出申请，并如实提交下列材料：

（一）《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

金申请表》。
（二）有相应资质单位编制的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或工程建设方案等设计文件以
及该项目投资额审核认定文件。

（三）已完工项目的施工合同、项目环
保验收文件及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证明
文件；已开工但尚未完成项目的施工合同、
开工证明文件。

（四）未完工项目的资金保障及建设工
期承诺书。

（五）项目业主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六）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或省财政厅要
求上报的其他材料。

除已完工项目外，项目提交申请时应
已完成前期工作，配套资金已落实，基本具
备开工条件或已经开工。

第八条 拟采用拨款或奖励方式支持
的减排项目，由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根据年
度工作需要在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时统一申
报，并按相关财务规定向省财政厅提交申
报依据等预算申请材料。

第九条 市县环境保护部门应会同同
级财政部门，自受理项目申报材料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对项目申报单位的主体资
格、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初审，
并依据审查结果联合出具书面初审意见，
连同项目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分别报送省
国土环境资源厅和省财政厅。

市县初审过程中，应当组织专家对项
目的工程建设进展情况、自有资金落实情
况进行现场核查。

第十条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会同省财
政厅组织专家，对市县上报的项目申报材
料进行审查，并做出审查意见。对符合本
办法规定条件，有利于减少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或有利于推动我省污染治理工作，
具有较好环境效益的项目予以批准，纳入

部门预算项目库。
第十一条 对采用补助方式支持的减

排项目，补助比例一般不超过项目总投资
额的30%；列入国家污染物减排目标责任
书的减排项目，补助比例可适当放宽，但原
则上不超过该项目总投资额的50%。单个
项目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对采用拨款方式支持的减排项目，按
照年度预算编制指南及资金规模统筹考虑。

对采用奖励方式支持的减排项目，按
照省政府批准的奖励方案确定奖励额度。

第十二条 单个减排工程项目申请的
减排资金补助额度达到或超过200万元
的，该项目总投资额由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委托第三方专业资质机构审核认定；单个
减排工程项目申请的减排资金补助额度不
足200万元的，该项目总投资额由项目业
主自行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审核认定。

第十三条 市县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
同同级财政部门，对减排项目的建设进展
情况、减排资金的使用情况等进行日常监

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记录在案，由实施检
查人员签字存档备查。

市县环境保护部门对建设进度缓慢或
未按期竣工验收并投入运行的减排项目，
应明确整改时限，责成项目业主单位限期
完成。未按要求整改的，由市县环境保护
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提出处理意见，财
政部门依据处理意见收回已下达资金。

第十四条 减排项目竣工或完成后，
项目业主单位应当及时向属地环境保护部
门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验收申请报告、施
工设计图纸、施工合同、工程竣工报告、招
投标文件、工程预决算书、监理报告或项目
成果等材料。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及市县环境保护部
门按权限组织项目验收。市县验收合格的
项目，市县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在做出验收
批复的10个工作日内将相关验收材料报
送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备案。

对按规定要求必须开展绩效考评的项
目，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进

行项目绩效评估，并形成项目绩效考评报告。
第十五条 减排项目建成后，市县环

境保护部门应当按属地管理原则，将对项
目的运行管理纳入日常执法监管工作范
围，确保相关污染治理设施稳定正常运行，
污染物达标排放。

第十六条 省级可从减排资金中按每
年度不高于3%和不超过100万元的限额
列支管理费，主要用于项目评审、监督检查
等相关支出。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县
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责
令限期整改，并视情节轻重分别采取通报
批评、收缴已下达资金等处理措施。构成
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专
项资金申请表》的格式和内容由省国土环
境资源厅统一制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国土环境资源
厅会同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市县

合计
澄迈

临高

定安

海口

文昌

白沙

洋浦

昌江

项目名称

澄迈和岭振兴养猪场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临高县盛金成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海南大顺连丰种养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

海南罗牛山新昌种猪有限公司十万头猪场废水处理系统

海口华农生物肥料有限公司污染物综合治理项目

文昌聚佳蛋鸡养殖污染物综合治理项目

文昌喜鑫丰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白沙金农猪场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白沙盛杰猪场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白沙兴旺猪场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白沙珠胜农业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海南逸盛热煤炉脱硝项目

昌江鸿启水泥2#线脱硝工程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

2921.73
134.50

155.72

220.82

570.00

206.38

97.13

82.70

91.15

79.00

68.68

87.55

1012.60

115.50

项目安排资金额

772.2
40.40

47.00

66.00

171.00

62.00

29.10

25.00

27.40

24.00

20.00

26.30

199.00

35.00

备注

省责任书项目

省责任书项目

省责任书项目

省责任书项目

2015年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安排表
单位：万元


